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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事事項 

◎差假標準作業 

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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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請假： 

2.1.1.教師請假： 

2.1.1.1. 產假與流產假：女性專任教師於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

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於分娩後，給娩假四十二日；懷孕滿五個

月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四十二日；懷孕三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流

產者，給流產假二十一日；懷孕未滿三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十四

日。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且不得扣除寒暑假之日數。編制內

專任女教師娩假期間，學校僅支付應授基本時數內之代課鐘點費。 

2.1.1.2. 陪產假：專任教師因配偶分娩者，給陪產假三日，得分次申請。但

應於配偶分娩日前後三日內請畢，例假日順延之。 

2.1.1.3. 教師任職滿一年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

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2.1.1.4. 留職停薪：依據「南華大學教職員工留職停薪辦法」第二條，共七

項可辦理留職停薪。因病申請留職停薪者，應檢具健保特約公立醫

院之診斷證明，期間最長為一年；申請出國講學或研究者，得留職

停薪一年，出國進修以二年為限。 

2.1.1.5. 凡教師因進修、研究或特殊事故需留職停薪一個學期者，應隨學期

開始；留職停薪一學年者，應隨學年開始。其留職、停薪之時間以

不跨越兩學年為原則，其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提出申請。 

2.1.1.6. 教師請假須於事前提出，一週以內者，須經各系所主管同意；連續

一週以上者，應經各系所循行政系統轉報校長核准。 

2.1.1.7. 教師在請假期滿後，應自動與學生洽商補課時間，並通知教務處。 

2.1.1.8. 教師請假在兩週以上而不足四週時，必須自行請人代課。其代課人

選須商得系所之同意，代課人之報酬由請假人自行商洽解決。 

2.1.1.9. 專任教師請假四週以上、不足兩個月者，得由系所及教務處，逕行

請人代課，所需之鐘點費由請假教師薪津內扣除。專兼任教師請假

在二個月以上者，薪津停發，請人代課所需鐘點費則由學校致送。 

2.1.2.職技員工請假： 

2.1.2.1. 依據本校職技人員任用待遇服務規則辦理。 

2.1.3.工友、約聘人員請假： 

2.1.3.1. 依據本校駐衛警、技工、工友工作規則中請假規定辦理。 

2.2. 出差： 

2.2.1. 教師因公出差，依本校教職員國內外出差旅費辦法辦理。 

2.2.2. 差假需附證明文件，差假日期，視事實需要，由差假人簽請直屬主管層轉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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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其在二日以內者，由各一級主管決定，三日以上者層轉副校長、校長

核准。 

2.2.3. 本校教職員出差應先填具出差申請單覓妥職務代理人，於出差日前三天送達

人事室。 

2.2.4. 出差申請流程： 

2.2.4.1. 教師國外出差申請流程：系所主管 -> 院級主管 -> 會教務處 ->

會國際及兩岸交流處->會人事室 -> 會會計室(自費者免會) ->學

術副校長批示(計畫案)->校長批示(一級主管或學校經費補助)。請

公出假需檢附核准公文或專簽。 

2.2.4.2. 教師國內出差申請流程：系所主管 -> 院級主管 -> 會教務處 ->

會人事室 ->學術副校長批示(計畫案或出差三天以上)->校長批示

(一級主管或出差五天以上)。請公出假需檢附核准公文或專簽。出

差二天以下僅需一級主管簽核並會人事室、教務處。 

2.2.4.3. 職技員工出差申請流程：直屬主管 -> 一級主管 -> 會人事室 -> 

副校長批示(三天以上)->校長批示(一級主管或學校指派出國)。請

公出假需檢附核准公文或專簽。出差二天以下僅需一級主管簽核並

會人事室。 

2.2.5. 請假申請流程： 

2.2.5.1. 教師國外請假申請流程：系所主管 -> 院級主管 -> 會教務處 ->

會國際及兩岸交流處->會人事室 -> 學術副校長批示(請假三天以

上)->校長批示(一級主管或請假五天以上)。 

2.2.5.2. 教師國內請假申請流程：系所主管 -> 院級主管 -> 會教務處 ->

會人事室 ->學術副校長批示(計畫案或請假三天以上)->校長批示

(一級主管或請假五天以上)。請假二天以下僅需一級主管簽核並會

人事室、教務處。 

2.2.5.3. 職技員工請假流程：直屬主管 -> 一級主管 -> 會人事室 -> 副校

長批示(三天以上)->校長批示(一級主管)。請假二天以下僅需一級

主管簽核並會人事室。 

2.2.6. 差旅費包括交通費、住宿費、餐費、雜費、臨時費等五項。該五項認定原則

及標準，依本校「教職員工國內外出差旅費辦法」辦理。 

2.2.7. 教職員工暨研究計畫相關人員，因研究計畫所需出差，依本校「校外補助研

究計畫案出差旅費要點」辦理。（本要點未詳盡規定者，皆依中央「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暨相關法令辦理） 

3. 控制重點： 

3.1. 教職員工請假申請假別是否符合規定條件。 

3.2. 教職員工請假是否依規定程序申請，並經權責主管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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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差人員是否依本校規定申請辦理。 

3.4. 出差人員是否經權責主管核准。 

3.5. 出差旅費之報銷是否均檢具規定憑證並經權責主管核准。 

4. 使用表單： 

4.1. 出差申請單。 

4.2. 國內/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南華大學教師待遇及服務規則。 

5.2. 南華大學職技人員任用待遇服務規則。 

5.3. 南華大學駐衛警、技工、工友工作規則。 

5.4. 南華大學教職員工留職停薪辦法。 

6.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1 依據「南華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文件格式及規範」進行修正 107年11月9日 

2 

1.處理圖「其他 出差.年休…」，將「其他」移至婚假後

呈現。 

2.處理圖「敬會人事室 教務處(教師)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出國)…」，修正內容「…國際及兩岸學院(出國並使用

該單位之經費)…」。 

3.修正起始準備作業圖之文字為「…作業開始：…」。 

110年4月19日 

 


